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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「信託業信託帳會計科目之設置、分類、帳項內容及

財務報告、營業報告書等作業規範」第四章營業報告書及

財務報告(修正草案)乙案，依說明事項修正後，准予照辦

，並自104年7月1日起施行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4年3月11日中託查字第1040000171號函。

二、查104年1月22日修正之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

事業證券商兼營信託業務管理辦法」業將原第11條規定，

變更條次為第10條，爰應修正旨揭草案第4-2及4-5頁相關

條次文字。

三、請轉知所屬會員應自104年8月起，將依本案核定格式編具

之集合管理運用帳戶月報(104年8月應報送104年7月份月

報)，送貴會彙報主管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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